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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到“无”:玄学文化的功能解析

●李　军

【内容提要】　汉末社会组织结构的离析与无序 ,是汉代“天人”文化模式功能消解的信号 ,玄学的产生正是汉魏士

人面对现实危机旨在重构社会组织秩序而进行的文化革新的结果。其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以非人格化的“无”本体置

换汉儒人格化的“天”,重新奠定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形上基石 ,并通过对传统社会名教的重新诠释和定位 ,满足了建构

社会新秩序的现实需要。

一

一种文化思潮的产生与流变 ,总是与一定的现实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作为一种社会

主流文化思潮 ,它的出现总是直接服务于特定社会的文化功能需要。自汉代以降 ,建构文化理论的

中国思想家们鲜有脱离社会政治生活而从事理论思辨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置身于现实社会

生活的圈子内 ,有的直接卷入政治急流的旋涡中心 ,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理论动机直接或间接地指向

社会生活的中心思想论题 ,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满足社会对文化理论的特定需要。

文化的实践功能是一种文化得以生存和传播的基础和动力。如果说 ,两汉经学文化思潮的产

生和发展具有满足刘汉政权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功能 ,那么 ,魏晋玄学的生成同样也是出于满足

魏晋之际一定的社会功能需要。从这样的思路出发 ,我们就可以通过文化功能性分析 ,找到魏晋玄

学产生的具体动力及其过程 ,从而揭示魏晋玄学文化生成的内在规律。

要发现魏晋玄学的社会功能 ,不能不从分析汉末魏晋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入手 ,而且这

种分析又必须通过比较两汉与魏晋社会结构之异同来进行。因此 ,我们的研究视野应该上推到两

汉社会文化领域。

两汉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 ,并以皇权垄断的土地国有制形式为其经济基

础。与此相适应 ,从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 ,直到东汉章帝白虎观钦定的谶纬

经学理论 ,都是直接服务于阐释和论证社会现实政治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维护既有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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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秩序的功能需要。

要确立皇权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里的高度集中和绝对权威性 ,需要找到一种超越一切的

实体 ,并建构一个精密的理论体系 ,论证皇权与这种实体之间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论证这种实体

与现实大一统社会结构之间的法定关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学者们找到了这个实体 ,这就是

至高无上的“天”。董仲舒之所以选择了“天”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最高范畴 ,通过天人关系来安排现

世人事的秩序和结构 ,很明显是受了中国文化史上一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传统思维模式

相信在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对应、相互影响的关系 ,凡是属于形下范围内的人间世事 ,

都必须通过形上领域里的宇宙天道来规范、说明和确证。中国人的这种天人思维定势由来久矣 !

殷人重筮卜 ,周人言配天 ,老子倡天道 ,孔子畏天命 ,墨子论天志。《庄子·天下篇》谓 :“配神明 ,醇天

地 ,育万物 ,和天下 ,泽及百姓 ,明于本数 ,系于末度。”《周易》则曰 :“乾坤定矣 ⋯⋯贵贱位矣”,又曰 :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此皆天人思维模式之具体表现。如果说 ,秦汉以前天人思维模式尚未

发明出条理明晰、枝叶繁富的理论体系 ,且“天”之指称也众说不一 ;那么 ,到了汉武帝时期 ,以董仲

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家们则把这种思维模式运用到得心应手 ,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建立起以人

格化的“天”为主宰 ,以天人感应关系为轴心 ,直接服务于维护现实社会格局和秩序的庞大思想理

论 ,即汉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董仲舒所谓的“王道之纲”、“制度之数”,事实上就是适应刘汉大一统社会的名教纲常。董氏以

天道为人道之根源、表征和决定性力量 ,在现世人事与天道原理的相互契合中求证现实名教制度的

合理性 ,通过天人关系的桥梁 ,沟通形下与形上、此岸与彼岸的联系 ,既在理论上、也从精神上支撑

起两汉社会政治结构 ,形成了两汉文化思想的主流。

两汉社会发展到东汉后期 ,社会组织结构的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所产生的一

个重大后果 ,就是作为两汉文化思想主流的经学理论体系已不再能够满足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需

要 ,其本身面临着瓦解、衰落乃至崩溃的局面。这就是东汉末期的名教危机。

从两汉文化思想本身来看 ,名教危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 ,这种文化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两汉

文化思想在形上领域里的危机 ,更具体地说 ,就是汉儒天人感应论的危机。由于汉儒经学天道观已

不能适应汉末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在理论误区与现实悖论的沼泽里 ,成为被时代所遗弃的陈旧思

想 ,因而使名教失去了理论上的保护伞 ,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石。一旦天道观发生动摇 ,则名

教不能不随之动摇。天道观的衰弱导致名教伦常的危机 ,这就是两汉文化危机的实质。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以特定的哲学本体论为核心的文化思潮 ,它的兴起和生成就是为了补救因

汉儒天人感应论的衰微而导致的名教形上基础之失落的文化危机 ,用新的天人关系学说来满足维

护名教纲常进而维护社会组织结构的功能需要。这是魏晋玄学生成的现实文化意义 ,从中可以发

现推动玄学生成的社会动力。

魏晋玄学的正式生成 ,当以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为代表人物的玄学思想理论之确立为标志。

何、王玄学思想的理论特色在于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本体论哲学体系 ,而他们之所以致力于这样

的理论努力 ,恰恰说明何、王诸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自两汉天人感应论衰败以来 ,现实社会名教纲

常因其天道理论基础之真空所产生的对形上之学的理论需要 ,这种迫切的需要只有通过构建新的

天人之学才能予以满足。因为 ,何、王的理论思路与中国传统的天人思维模式并无二致 ,也是相信

现实的社会组织结构需要借助形上之学的理论支点方能支撑起来。正是按照传统的以天道演绎人

道的路子 ,何、王建立了他们的本体论形上之学。这是我们理解何、王玄学生成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据《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引《王弼传》载 :“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 ,甚奇弼 ,叹之曰 :仲尼称后生可

畏 ,若斯人者 ,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何晏所谓“天人之际”,恰好道出了何、王玄学的一个要点 ,即以

探究天人关系作为其玄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由此出发 ,何、王玄学的社会功能即在“体天作制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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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立政”和“则天化成”、“以道治国”。何、王形上之学的核心是“无”本体 ,《晋书·王衍传》对何、王

“无”本体的形下功能作过简要概括 :“魏正始中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 :天地万物

皆以无为本。无也者 ,开物成务 ,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 ,万物恃以成形 ,贤者恃以成德 ,不

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 ,无爵而贵矣。”此即何、王贵无论之要义。“无”本体不仅在天地自然的领

域里具有化生阴阳、成形万物之特性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现实社会生活领域里具有规范贤与不肖

的实践功能。这种规范名教道德之实践功能是“无”本体在形下范围内的具体运用和表现 ,正如王

弼所言 :“德者 ,得也 ,常得而无丧 ,利而无害 ,故以德名焉。何以得德 ? 由乎道也。何以尽德 ? 以无

为用。以无为用 ,则莫不载也。”①何、王的“无”本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一切名教伦常的本原和载

乘。这就是何、王的“天人新义”。

二

虽然从形式上看 ,何、王的确是依循着传统的天人互动关系的思路来展开理论思辨的 ,但是在

内容上却做了一个十分大胆、创新的变化 ,即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传统意义上特别是汉儒天人旧义

中的人格化的“天”,置换成非人格化的、哲学抽象意义上的“无”本体。这样做 ,既适合了中国文化

人道出于天道的传统思维模式 ,又避免和克服了随着时势的变化 ,汉儒天人旧义逐渐暴露的理论缺

陷和现实弊端。

何、王以“无”置换“天”,是通过“辩名析理”的名理学推理完成的。首先 ,汉儒人格化的“天”作

为一种有形的实体 ,难以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 ,如当时已经暴露无遗并受到过王充批判的谴告虚

说、灾异妄言等等。何、王敏锐地发现了汉儒“天”论的问题症结 ,指出 :“天也者 ,形之名也。⋯⋯夫

形之名者 ,物之累也。”②要使这个形上之天免于物累 ,必须对它加以哲学的抽象 ,从有形之名抽象

到无形之道。何、王根据先秦道家“天法道”的思想 ,认为“天虽精象 ,不法于道 ,则不能保其精。”这

样 ,汉儒“指事造形”之“天”便转变成体现形上之天的常道本性的“道”,这是第一步。何、王接下来

第二个置换步骤 ,是用“无”置换“道”。王弼说 :“道者 ,无之称也。”③何晏也说 :“夫道者 ,惟无所有

者也。自天地以来 ,皆有所有矣 ,然犹谓之道者 ,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④在何、王看来 ,虽然“道”

是有形之“天”的根本精神 ,但“道”本身也不过是“无”的一种称谓 ,“道”的本质是“无”,所以只有

“无”才是形而上的最高本根 ,是何、王玄学的哲学本体。这样 ,传统的天人关系就变成了有无关系 ,

而玄学所要探究的“天人之际”,也就变成了“有无本末之辨”。

何、王贵无论玄学确立了“无”本体 ,并以有无关系取代天人关系 ,运用有无、体用、本末、一多、

母子等一系列范畴关系建构其形上本体与形下世事之间的关系理论 ,最后落脚在自然与名教的关

系上 ,得出“名教出于自然”的结论 ,为稳定汉末以来名教大厦的动摇 ,重新找到了一块理论的基石 ,

同时也为魏晋之际的文化精神重构提供了新的思想素材。

需要指出的是 ,何、王玄学在实践领域上对社会名教的重新论证和支撑 ,并不完全等同于汉儒

天人旧学的实践意义。何、王通过新的本体论哲学思想的确立以及诠释学方法的运用 ,在维护封建

社会基本名教纲纪的同时 ,也对社会名教进行了新的审视、批判、调整和重建 ,以适应新的社会时势

和社会结构的功能需要。

季汉以来 ,由于政治势力的相互倾轧、皇家权威的日见萎缩以及黄巾起义的猛烈冲击 ,社会固

有名教伦常受到极大的破坏 ,再加上汉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衰落 ,名教大厦日见动摇。名教本

来是两汉社会定为一尊的价值标准 ,但时至季汉 ,这种价值观统一局面被打破了 ,统治阶层内部的

权力争斗和营己治私使价值的标准失去原有的规定性 ,出现多元价值并存的局面。曹丕《典论》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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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灵之际 ,阉寺专命于上 ,布衣横议于下 ,干禄者殚货以奉贵 ,要名者倾身以事势 ,位成乎私门 ,名

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 ,人殊论 ,论无定检 ,事无定价。”又东汉帝胄自和帝以后 ,皇统屡绝 ,幼主临

位 ,大柄旁落 ,君权日萎 ,尤其是汉末天下大乱 ,中原板荡 ,君臣之义 ,固已今非昔比 ,名教之本 ,亦近

名存实亡。孔融《汝颖优劣论》论汝南、颖川人物之优劣 ,谓“颖川士虽抗节 ,未有颉颃天子者也”,因

以为劣 ,此足见时人对于君权之态度。汉末黄巾起义对于名教纲常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这不仅表

现在现实社会由于“其后黄巾遂盛 ,朝野崩离 ,纲纪文章荡然”,而且在思想意识上 ,以《太平经》为代

表的黄巾太平道社会平等观念也对名教等级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一切都说明汉末名教面临

着重大危机。

名教危机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不需要名教纲常 ,也不意味着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社会各阶

层要完全抛弃名教纲常。恰恰相反 ,随着汉末建安年间曹氏政治势力的壮大 ,社会组织结构逐渐从

无序走向有序 ,社会对基本名教伦常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曹操本人颇有意于名教之重建 ,诛

孔融即以“违天反道 ,败伦乱理”为罪名 ,只是遑于拨乱 ,无暇治安 ,故杂用王霸 ,兼施礼法。这一点 ,

曹操自己说得很明白 :“夫治定之化 ,以礼为首 ;拨乱之政 ,以刑为先。”⑤曹丕禅代伊始 ,于黄初二年

正月即郊祀天地、明堂 ,令郡国察举孝廉 ;又鉴于是时“遭天下大乱 ,百祀堕坏 ,旧居之庙 ,毁而不修 ,

褒成之后 ,绝而莫继 ,阙里不闻讲颂之声 ,四时不睹蒸尝之位”⑥ ,乃封宗圣侯 ,奉孔子祀 ,于鲁郡修

庙置守 ,广屋纳学。曹睿执政 ,也崇尚名教 ,太和四年下诏曰 :“世之质文 ,随教而变。兵乱以来 ,经

学废绝 ,后生进趣 ,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 ,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 ? 其郎吏学通一经 ,才任牧民 ,博

士课试 ,擢其高第者 ,亟用 ;其浮华不务道本者 ,皆罢退之。”⑦显然 ,相对集权统一的曹魏政治需要

基本的名教纲纪来保护 ,相对平安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需要传统的伦理规范来维系。

何、王玄学是曹魏正始时期适合于维护社会名教需要的唯一精致、完备的文化思想体系。何、

王及其他同时代的玄学家们大都推崇儒家纲常礼教 ,其基本思想立场与名教主旨并无二致。何、王

虽然在理论形态上援道入儒 ,但在现实社会态度上未尝与名教传统相背异。何晏于正始八年呈《奏

请大臣侍从游幸》,言“善为国者 ,必先治其身 ,治其身者 ,慎其所习。⋯⋯是故为人君者 ,所与游必

择正人 ,所观览必察正象 ,放郑声而弗听 ,远佞人而弗近 ,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云云 ,俨然礼

法之士 ,颇有大儒之风。王弼答裴徽问 ,曰 :“圣人体无 ,无又不可以训 ,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 ,

故恒言无所不足也。”⑧则王弼又置孔圣于老子之上。其他正始玄学名士如夏侯玄之辈虽口唱玄

音 ,然而未尝遗落世务 ,如在选用人才问题上就认为 :“但考行伦辈 ,伦辈当行均 ,斯可官矣。何者 ?

夫孝行著于家门 ,岂不忠恪于在官乎 ? 仁恕称于九族 ,岂不达于为政乎 ? 义断行于乡党 ,岂不堪于

事任乎 ?”⑨正因为夏侯玄格量弘济 ,器范高雅 ,故时人评其“肃肃如入廊庙中 ,不修敬而人自敬”�λυ 。

很显然 ,由何晏、王弼、夏侯玄这样的人物来承担重建名教理论基石的时代使命是合适的 ,他们去乱

世不远 ,深刻感受到名教崩析的社会危害 ,且本身不乏经国济世的志向 ,他们所具备的理论思辨能

力和名教立场促使他们自觉地去完成玄学理论的建构 ,去奠定名教大厦的基石。

事实也是如此。何、王论证名教君臣之道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先是超越君臣关系这一特殊的对

待 ,考察一般的一多关系的普遍规律 ,然后再从一般推论特殊 ,从普遍推论具体 ,从形上推论形下 ,

完成对现实社会名教制度合理性的理论论证。王弼说 :“夫众不能治众 ,治众者至寡者也 ;夫动不能

制动 ,制天下之动者 ,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 ,主必致一也 ;动之所以得咸运者 ,原必无

二也。物无妄然 ,必由其理 ;统之有宗 ,会之有元 ,故繁而不乱 ,众而不惑。”�λϖ依据这样的一般原理 ,

不仅君臣之道由此而出 ,其他的名教纲纪也同理可得。对于社会等级制度和尊卑关系 ,王弼通过注

解《老子》“始制有名”诠释道 :“始制 ,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 ,不可不立名分 ,以定尊卑 ,

故始制有名也。”�λω

王弼把名教制度的设立看成是“朴散为器”的结果 ,这样就给形而下的社会组织结构找到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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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理论依据 ,使玄学理论具备了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功能。王弼认为 ,在“始制有名”之后 ,社

会组织便“物有其分 ,职不相滥”,于是“争何由兴”�λξ ,社会矛盾可以消解。

三

如果我们对何、王玄学的功能性分析仅仅停留在此 ,那么 ,我们依旧没有发现在何、王本体论中

所包含的决定其名教新思想的理论意向 ,没有注意到何、王名教思想与汉儒王权理论之间的根本差

别 ,甚至没有透视到两汉社会与魏晋社会在时势特征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微妙变化。应该看到 ,何、

王玄学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而不是一般的文化思潮 ,是魏晋之际特定时期的新思想。这种“新”不仅

体现在新的本体论哲学思辨 ,而且表现在对传统名教伦常新的调整和新的诠释上。只有明确认识

并深入分析这一点 ,才能使我们全面理解何、王玄学的现实社会意义 ,从而对何、王玄学的文化生成

作出正确的功能性分析。

何、王玄学对传统儒家名教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 ,鉴于季汉以来名教实践虚伪化的社会风气 ,何、王玄学从“因物自然”的原理出发 ,论证并

提倡社会名教实践的自然化 ,以避免重蹈汉末名教因虚伪矫情而异化破产的覆辙。

东汉中兴 ,社会特重名教 ,光武四科取士 ,以“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为首 ;章帝躬临白虎 ,钦定经

义 ;各朝察举征辟 ,皆以名节为准 ;名教之风 ,于是为盛。清赵翼论曰 :“驯至东汉 ,其风益盛 ,盖当时

荐举征辟 ,必采名誉 ,故凡可以得名者 ,必全力赴之 ,好为苛难 ,遂成风俗。”�λψ然而 ,物极必反 ,矫情

必伪 ,以禄利仕途为诱惑目标的名教实践终归会因为虚伪而走向异化 ,结果便导致窃名盗誉、诳时

惑众的风气盛行 ,名不符实、寡廉鲜耻的时弊流行 ,以致出现“举秀才 ,不知书 ;察孝廉 ,父别居”的现

象 ,遂使周孔徒劳 ,名教虚设 ,名教自身出现内在危机。

正始玄学家固然意识到现实社会对于重建名教的需要 ,但他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汉末名教异化

的前车之鉴。显然 ,他们在重构玄学形上本体论时早已考虑到这一点 ,因而在他们的玄学“无”本体

论中早已赋予了可以克服名教异化的因素 ,这就是“无”本体的“自然”特质 ,以及“无”本体论中的

“因物自然”的思想。正是借助于此 ,正始玄学家推演出“名教出于自然”的理论命题和顺因自然的

名教实践方式。

魏晋时期 ,第一个谈论“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人是夏侯玄。他说 :“天地以自然运 ,圣人以自然

用 ,自然者 ,道也 ,道本无名 ,故老氏强为之名。”�λζ这句话 ,从体用关系上说明了“名教”与“自然”的

关系 ,同时也说明了“自然”即“道”。王弼接受了这种思想 ,并进一步明确指出 :“万物以自然为性 ,

故可因而不可为也 ,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 ,而造为之 ,故必败也 ;物有往来 ,而执之 ,故必失

矣。”�λ{所谓“造为之”、“执之”,就名教而言 ,是指名教实践中的虚伪造作 ,这是违背自然之性的。自

然之性是“可因而不可为也 ,可通而不可执也”。在王弼看来 ,“天地任自然 ,无为无造 ,万物自相治

理。”�λ|所以不应该违背自然之性 ,人为地设立各种形名德目。王弼说 :“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 ,不

造进向以殊弃不肖。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λ}当然 ,王弼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认为社会名

教可以完全取消 ,只是强调社会因名设教不可随意泛滥 ,希望矫正季汉名教异化的弊害。在经历了

汉魏之际社会大动乱之后 ,有助于休养生机、恢复秩序的是一种顺因自然的名教制度 ,而不是一味

饰文造作、竞义争礼的道德风气。王弼说 :“夫仁义发于内 ,为之犹伪 ,况务外饰而可久乎 ?”�λ∼如果

社会名教不再“责备于表 ,机微争制”,而是“物无所尚 ,志无所营 ,各任其贞 ,事用其诚 ,则仁德厚焉 ,

行义正焉 ,礼敬清焉。”�µυ显然 ,王弼并不否定名教 ,而是强调名教实践的“贞”、“诚”和“自然”,使名

教与自然相互统一。这是何、王玄学对名教所作的修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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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对于延续百年以上的政治倾轧、社会动乱以及魏正始年间复杂的权力纷争 ,玄学家们把

主要原因归之于社会崇尚圣智、仁义、巧利的传统名教风气。他们以深刻的洞察力透视到社会名教

本来只是维护社会统治和秩序的手段 ,而且这种手段在他们看来还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才采用的。

然而现实社会却将名教作为社会生活的根本目标来追求 ,这种本末倒置是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和

名教衰败的根源。因此 ,要维护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 ,必须还名教以本来的从属地位 ,去追寻产生

名教并规范名教实践的那个母体 ,从而获得理想的治国方略。

在何、王玄学理论中 ,有一种“复”的思维方式。王弼说 :“复者 ,反本之谓也。”�µϖ 在何、王玄学

“有无本末”关系中 ,一方面是“有之为有 ,恃无以生”�µω ,即从“无”到“有”、从“本”到“末”的派生关

系 ;同时在另一方面 ,还有“将欲全有 ,必反于无”,即从“有”到“无”、从“末”到“本”的反复。这种形

上与形下之间逆顺往来的关系 ,就是“复”。从“复”的原理出发 ,既可以论证名教出于自然的必然

性 ,又可以论证名教复归于本体的必要性。对此 ,王弼有一段重要的论述 :“真散则百行出 ,殊类生 ,

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 ,故为之立官长 ,以善为师 ,不善为资 ,移风易俗 ,复使归于一也。”�µξ这段话

既道出了名教之所由生 ,又说明了名教之所复归。前者说的是名教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后者说的是

名教存在的实践目的性 ,即应该而且必须复归于一 ,复归于本体。这样 ,何、王玄学的社会政治学说

又产生了一个重要思想 :“夫以道论国 ,崇本以息末。”或者说 :“崇本以息末 ,守母以存子”。

问题的关键是 ,所谓的“归一”、“崇本”、“安母”的社会实践意义是什么 ? 简单地说 ,就是通过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息末”方式 ,对儒家传统名教礼法中易于产生巧僻、奸伪、

邪淫、私欲、争讼、竞斗等道德流弊的因素加以抑制和消除 ,从而实现和维护名教礼法原本所要真正

追求和维护的那个理想的封建社会政权统治和组织结构 ,当然也包括封建君王的最高统治。这种

统治从“崇本息末”的要求上说 ,就是实行无为之治。作为最高统治者 ,自身应该首先做到“崇本息

末”。王弼注《老子》五十七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

朴”,曰 :“上之所欲 ,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 ,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即崇本以息末。王弼

诸人有鉴于汉末社会纷乱大多由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争斗而引起 ,而现实政治又出现曹、马争势夺权

的激烈斗争 ,因此他们的“崇本息末”论也有劝诫规谏的用意。

用“崇本息末”对传统名教重新定位 ,并不意味着何、王玄学否定名教。事实上 ,何、王玄学家们

所反对的是汉末流行的虚伪名教 ,是引起世事纷争动乱的名教弊端。玄学讲“息末”并不是要抛弃

名教之“末”,而是要通过“崇本”保存名教之“末”。王弼说 :“守母以存其子 ,崇本以举其本 ,则形名

俱有而邪不生。”�µψ应该说 ,这句话更能体现其本意。

第三 ,何、王玄学对于儒家传统名教伦常在实践过程中恒定不变的规范性也作了一定的修正 ,

提出了“因时而动”的相对灵活的名教实践原则。这当然是为了适应于当时社会复杂的政治生活。

这一思想在王弼的《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中有充分论述。

在何、王玄学中 ,“有无”关系又可以表现为“动静”关系和“常变”关系。从“无”本体来说 ,“静”

是它的本质 ,“常”是它的特性。王弼说 :“天地虽大 ,富有万物 ,雷动风行 ,运行万变 ,寂然至无 ,是其

本矣。”�µζ寂然不变固然是“无”的特性 ,但“无”产生“有”,“有”的运行却是千变万化的。而且这种变

化是“变无常体 ,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 ,不可豫设”�µ{ ,对于人间世事来说 ,“一时之制 ,可反而用也 ;一

时之吉 ,可反而凶也。”�µ|所以 ,在处理名教关系与人生事务时 ,应该“用无常道 ,事无轨度 ,动静屈

伸 ,唯变所适。”�µ}儒家传统名教伦理虽然也讲权变 ,也讲进退仕隐 ,但对于基本的纲纪原则却是要

求恪守不变的。但鉴于季汉以来固执守道之士在政治生活中多有危身之虞乃至杀身之祸 ,现实生

活中曹、马之争又异常激烈残酷 ,何、王诸人认为 ,只有“观变动”、“察安危”、“辨逆顺”、“明出处”,随

机应变 ,灵活处理个人生活中的名教规范 ,才能够进可以涉险 ,退可以保安 ,用王弼的话来说 :“虽远

而可以动者 ,得其应也 ;虽险而可以处者 ,得其时也 ;弱而不惧于敌者 ,得所据也 ;忧而不惧于乱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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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附也 ;柔而不忧于断者 ,得所御也 ;虽后而敢为之先者 ,应其始也 ;物竞而独安静者 ,要其终

也。”�µ∼这既是《周易》卦爻的变化原理 ,也是人们在社会名教生活中的适变艺术。很显然 ,何、王玄

学应时适变的实践原则不只是消极退避之方 ,实也包含了积极进取之策。对于社会名教伦常来说 ,

这种适变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放宽了它的现实规范性。

通过以上的功能性分析可知 ,何、王玄学对于当时社会重建名教的迫切需要具有极大的适应功

能 ,因此它的生成从文化功能学角度上说是十分必然的。何、王玄学不仅在哲学本体论上对名教理

论基础的重新奠定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通过对传统名教纲常的重新诠释和规范 ,在很大程度上更新

和发展了适应新时代的新名教 ,从而使其玄学理论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 ,并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组织

结构。

注 :
①王弼 :《老子》三十八章注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1 版。下同。

②王弼 :《周易·乾卦·彖辞》注。

③王弼 :《论语释疑·述而》。

④何晏 :《无名论》,《列子·仲尼》张湛注引。

⑤曹操 :《以高柔为理曹掾令》,《全三国文》卷二。

⑥《三国志·文帝纪》。

⑦《三国志·明帝纪》。

⑧《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引《王弼传》。

⑨《三国志·夏侯玄传》。

�λυ《世说新语·赏誉》。

�λϖ王弼 :《周易略例·明彖》。

�λω王弼 :《老子》三十二章注。

�λξ王弼 :《周易·讼卦》注。

�λψ赵翼 :《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

�λζ《列子·仲尼》张湛注引。

�λ{王弼 :《老子》二十九章注。

�λ|王弼 :《老子》五章注。

�λ}王弼 :《老子》二十七章注。

�λ∼ �µυ �µψ王弼 :《老子》三十八章注。

�µϖ �µζ王弼 :《周易·复卦·彖辞》注。

�µω何晏 :《道论》,《列子·天瑞》张湛注引。

�µξ王弼 :《老子》二十八章注。

�µ{王弼 :《论语释疑·子罕》。

�µ| �µ} �µ∼王弼 :《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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